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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供委員問政所需參考 

不代表本院意見或立場 

   編號：2527 

議題研析 

一、題目：船舶海上入出境檢查之法制問題研析 

二、議題所涉法規 

     海岸巡防法、國家安全法、海關緝私條例、漁業法、中華民國

領海及鄰接區法 

三、背景說明 

各國基於維持人員、貨物、交通工具入出境之通關秩序，皆

訂有國境安全檢查程序；我國海上執法機關亦在法治國理念下執

行海上入出境檢查之公權力。報載1某遊艇涉嫌走私，當時走私船

負責監看雷達的嫌犯打瞌睡，未發現查緝的海巡艇，在東沙島海

域攔查登檢查獲。我國涉及海上入出境檢查的相關部會，計有海

洋委員會海巡署2，國防部(海軍司令部)、財政部(關務署)、農業

部(漁業署)等部會，引發各部會於國內法均具備海上執法之依據

討論。  

四、探討研析 

(一) 國防部海上執法，以相關法規有明定者為限 

        89年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成立後，由海巡署擔任執法第一線，海

軍負責第二線策應任務。海巡署亦於90年與國防部簽訂(頒布)雙方

之協調辦法，其中之綜合支援協定書中已明白闡述「甲方(海巡署)

主要任務為海域執法，乙方(海軍)主要任務為制海」之海域執法原

                                                      
1
 洪定宏，豪艇跨3國運9億 K 毒／看雷達的人打瞌睡 毒船破功，自由時報，113年6月25日，網

址 ：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paper/1653092， 最 後 瀏 覽 日 期 ：113年7月1日 。 
2
 政府為統籌岸海上執行能量，89年結合警政署水上警察局及財政部海關緝私艦能量，成立行

政院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107年4月28日海洋委員會掛牌運作，海巡署成為所屬三級機關，

艦隊分署為海上執法之四級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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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3；雖該協調辦法第17條又敘述「海巡署所屬機構執行巡防任務

時，得請求國防部所屬機構、部隊支援。」海軍於海上檢查，依相

關法規有明定者為限，例如：《海關緝私條例》第16條第1項「海關

緝私，遇有必要時，得請軍警及其他有關機關協助之。」；《漁業

法》第54條第6款規定：「應請國防部及有關單位給予必要之協助及

保護」。準此，海軍係依相關法規有明定者，基於被動受請求協助

時，始得為相關任務工作4。 

(二) 海上執法「注意要點」與「作業規定」之規範位階檢視 

    我國實施海上入出境安全檢查係依《海岸巡防法》(下稱海巡 

法)第4條第1項第3款：「對航行海域內之船舶或其他運輸工具，有正 

當理由，認有違法之虞時，得命船舶出示船舶文書、航海紀錄及其 

他有關航海事項之資料」，惟： 

（1）《國家安全法》第5條第1項第2款：「警察或海岸巡防機關於必

要時，對左列人員、物品及運輸工具，得依其職權實施檢查：

二、入出境之船舶、航空器或其他運輸工具。」 

（2）《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第17條：「中華民國之國防、警

察、海關或其他有關機關人員，對於在領海或鄰接區內之人或

物，認為有違犯中華民國相關法令之虞者，得進行緊追、登

臨、檢查；必要時，得予扣留、逮捕或留置。前項各有關機關

人員在進行緊追、登臨、檢查時，得相互替補，接續為之。」 

綜觀上述條文，實施檢查之行政機關似不以海岸巡防機關為

限，尚包括國防、警察、海關或其他有關機關，於「有違犯中華民

國相關法令之虞」，即可實施檢查。惟查司法院釋字第535號解釋5：
                                                      
3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戰時納入國防作戰體系專案報告附件二，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

國防部海軍總司令部「海上任務綜合支援協定書」，104年10月13日，頁7。網址：https://npl.ly. 

gov.tw/npl/report/941013/10.pdf，最後瀏覽日期：113年7月10日。 
4
 張家瑍、洪煥棋，《海軍協助海域執法能量之探討》，海軍學術雙月刊，第50卷第4期，105年6

月，頁60。 
5
 司法院釋字第535號：「警察勤務條例規定警察機關執行勤務之編組及分工，並對執行勤務得

採取之方式加以列舉，已非單純之組織法，實兼有行為法之性質。依該條例第11條第3款，臨檢

自屬警察執行勤務方式之一種。臨檢實施之手段：檢查、路檢、取締或盤查等不問其名稱為何 

，均屬對人或物之查驗、干預，影響人民行動自由、財產權及隱私權等甚鉅，應恪遵法治國家

警察執勤之原則。實施臨檢之要件、程序及對違法臨檢行為之救濟，均應有法律之明確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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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明確指出臨檢涉及人民之行動自由、財產權、以及隱私權

等憲法保障之基本權，應受法律保留原則之保障，並強調立法者並

無授權警察得任意不顧時間、地點、對象進行臨檢，且限於已發生

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處所、交通工具或公共場所為

之……並要求立法者在2年內加以立法修正。」 

依學者見解，海巡人員與警察人員之工作特質相近，特別是在

維持秩序與負責犯罪偵查，在犯罪預防方面則有重疊之處。兩機關

雖有地域管轄上的區別，但在部分事務及地域上仍有重疊之處6。另

學理上的警察是將所有行使警察權者皆納入，不僅包括一般的警察

機關及其人員外，尚包括普通行政機關及其人員或受託行使公權力

之私人7。而為因應司法院釋字第535號對於警察臨檢要件之闡釋，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現海洋委員會海巡署）90年12月訂定「海岸巡

防機關實施檢查注意要點」及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96年1

月訂定「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檢查作業規定」，做為我國

海岸巡防機關執行海上入出境管理之執法準則。惟，該「注意要

點」與「作業規定」僅係行政規則之性質，是否合乎司法院釋字第

535號解釋文中提及「實施臨檢之要件、程序及對違法臨檢行為之救

濟，均應有法律之明確規範之意旨」，主管機關宜予檢視。 

                                                                                                                                                        
方符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利之意旨。上開條例有關臨檢之規定，並無授權警察人員得不顧時間、

地點及對象任意臨檢、取締或隨機檢查、盤查之立法本意。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警察人員執行

場所之臨檢勤務，應限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處所、交通工具或公共場

所為之，其中處所為私人居住之空間者，並應受住宅相同之保障；對人實施之臨檢則須以有相

當理由足認其行為已構成或即將發生危害者為限，且均應遵守比例原則，不得逾越必要程度。

臨檢進行前應對在場者告以實施之事由，並出示證件表明其為執行人員之身分。臨檢應於現場

實施，非經受臨檢人同意或無從確定其身分或現場為之對該受臨檢人將有不利影響或妨礙交通 

、安寧者，不得要求其同行至警察局、所進行盤查。其因發現違法事實，應依法定程序處理者

外，身分一經查明，即應任其離去，不得稽延。前述條例第11條第3款之規定，於符合上開解釋

意旨範圍內，予以適用，始無悖於維護人權之憲法意旨。現行警察執行職務法規有欠完備，有

關機關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二年內依解釋意旨，且參酌社會實際狀況，賦予警察人員執行勤

務時應付突發事故之權限，俾對人民自由與警察自身安全之維護兼籌並顧，通盤檢討訂定，併

此指明。」憲法法庭網站，釋字第535號，警察勤務條例實施臨檢之規定違憲？90年12月14日 

，網址：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data.aspx?fid=100&id=310716，最後瀏覽日期：113年7月

4日。 
6
 陳國勝，從《入出國及移民法》論海巡機關與《警察職權行使法》之關聯，中央警察大學國土

安全與國境管理學報，第 19 期，102 年 5 月，頁123。 
7
 李震山，《警察任務法論》（4版），登文書局，1998年，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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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違反安全法令之虞」、「安全檢查」法制用語之建議 

         按「海岸巡防機關執行臺灣地區商港及工業專用港安全檢查作

業規定」第2點第8款：「安全檢查：指海巡法第3條第1項第2款、第3

款與第4條第1項第1款及《國家安全法》第4條 8規定所實施之檢

查。」即包括： 

        一、入出港船舶或其他運輸工具之安全檢查。（海巡法第3條第1  

                項第2款） 

 二、海域、海岸、河口與非通商口岸之查緝走私、防止非法入 

         出國、執行通商口岸人員之安全檢查及其他犯罪調查。（海

巡法第3條第1 項第3款） 

三、對進出通商口岸之人員、船舶、車輛或其他運輸工具及載  

        運物品，有正當理由，認有違反安全法令之虞時，得依法 

        實施。（海巡法第4條第1 項第1 款） 

四、對進出海域、海岸、河口、非通商口岸及航行領海內之船 

        舶或其他運輸工具及其載運人員、物品，有正當理由 

        ，認有違法之虞時，得依法實施檢查。（海巡法第4條第1 項

第2款） 

       惟觀海巡法針對「違反安全法令之虞」及「安全檢查」有用

語不一之情形，以該法第4條第1項為例9： 

（第1款）......違反安全法令之虞時，得依法實施安全檢查。 

                                                      
8
 國家安全法111年5月20日全文修正，條次修正為第5條。 

9
 海岸巡防法針對第4條第1項：海巡機關人員執行職務時，得行使下列職權。但不得逾越必要

程度： 

一、 對進出通商口岸之人員、船舶、車輛或其他運輸工具及載 運物品，有正當理由，認有違反  

安全法令之虞時，得依法實施安全檢查。 

二、對進出海域、海岸、河口、非通商口岸、航行領海內之船 舶或其他運輸工具及其載運人 

        員、物品，有正當理由，認有違法之虞時，得依法實施檢查。 

三、對航行海域內之船舶或其他運輸工具，有正當理由，認有違法之虞時，得命船舶出示船舶  

        文書、航海紀錄及其他有關航海事項之資料。 

四、對航行海域內之船舶或其他運輸工具，根據船舶外觀、國籍旗幟、航行態樣、乘載人員及 

        其他異常舉動，有正當理由，認有違法之虞時，得命船舶或其他運輸工具停止航行、回  

        航，其抗不遵照者，得以武力令其配合。但武力之行使，以阻止繼續行駛為目的。 

五、對航行海域內之船舶或其他運輸工具，如有損害中華民國 海域之利益及危害海域秩序行為 

         或影響安全之虞者，得進行緊追、登臨、檢查、驅離；必要時，得予逮捕、扣押或留置。 

六、其他依法令、條約、協定或國際法規定得行使之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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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款）......違法之虞時，得依法實施檢查。 

（第3款）......違法之虞時，......。 

（第4款）......違法之虞時，...... 

（第5款）......影響安全之虞者，得進行緊追、登臨、檢查......。 

        綜前所述，究為「違反安全法令之虞」實施「安全檢查」

抑或「違法之虞」實施「檢查」，其指涉內涵是否同一實有疑

義。同條文內卻使用不同法制用語，似宜統一以維持法律體系

的明確性與一致性，並應通盤檢視同一部法律中是否仍有指涉

同一事實、概念，卻使用不同法制用語的情況，俾使各執法機

關得精準適用相關法令減少爭議。 

 

   撰稿人：林智勝 

 

 

 

 


